附件

桂林市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

生态保护补偿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保护好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的生态环境，根据《桂林市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权责统一、合理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的原则。将生态保护补偿与改善民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机结合，保障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与其他地区共同发展。

第三条  通过财政投入、受益地区补偿和受益行业收入提成等多渠道筹集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第四条  饮用水水源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主要用于：

（一）落实国家、自治区等政策规定。

（二）水源保护区内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森林抚育和改造等。
（三）水源保护区内乡镇、村生产、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及运行维护等。
（四）支持水源保护区内特色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第五条  支持发展保护区内村集体经济。引导村民成立各类专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渔及文旅产业，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增加村民分红收益和村级公益事业资金的来源，不断提升保护区内群众生育、养老、教育、劳动就业、群众文化等福利水平。

第六条  市、县相关部门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保护区内特色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市、县财政共同筹集资金用于保护区内库区移民产业发展。
第七条  加强对保护区内居民劳动就业的支持力度。持续开展各类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每年提供适配的就业岗位。

第八条  鼓励饮用水水源保护受益地区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等方式，支持、促进水源保护区的经济发展。
第九条  生态环保部门负责提供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数据，市、县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水源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确保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水质不低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类标准，二级保护区的水质不低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I类标准。
第十条  严格执行《桂林市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规定》，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水源水质。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

